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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教体艺函〔2020〕3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省教育厅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

感染的肺炎疫情工作的紧急通知

各设区市教育局、各高等院校：

为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和教育部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

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部署要求，现就全省教育系统做好新型冠

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通知如下。

一、增强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紧迫感责任感

各地各校要充分认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严峻性

和复杂性，高度重视疫情防控工作。严格落实《中小学校传染病

预防控制工作管理规范》《普通高等学校传染病预防控制指南》，

坚持预防为主、防治结合。按照属地管理原则，加强领导，未雨

绸缪，守土有责，守土尽责，密切关注疫情发展变化，研究部署

落实防控措施，及时指导县（市、区）教育行政部门、各级各类

学校和校外培训机构做好防控相关工作，引导师生科学理性认

识，依法依规有序管控。启动教育系统公共卫生类突发事件应急

预案和机制，完善应急处置机制，根据疫情进展情况，适时成立

教育部门公共卫生类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组，调集相关人员实

行集中办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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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做好春节和寒假期间疫情防控工作

冬春季是呼吸道传染病高发期。当前正值春节和寒假期间，

人员大规模流动，学生单独或随家长返乡、外出探亲和旅游等较

为普遍，会出入火车站、长途汽车站、客运码头、机场等人员密

集场所。各地各校要结合教育实际和学校特点，强化责任意识，

做好春节和寒假期间值班值守，狠抓防控重点环节，非必要不举

办大型师生聚集性活动，切实落实学校传染病防控各项要求。各

地各校要摸清寒假期间在校师生情况，通过走访慰问等方式开展

面对面宣传教育，做好留校师生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

控工作。面向离校学生，通过微博、微信公众号、家长群、学生

群等网络渠道尽快发放假期生活提示，开展健康教育，向学生和

家长宣传普及疫情防治知识和防控要求，引导学生和家长居家或

外出时做好防控。

三、抓好关键节点和重点区域重点人群疫情防控

各地各校要把握开学前后和春季学期等重要时段和关键节

点，以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等传染病为重点，组织开展

好爱国卫生运动，加大校园环境卫生整治力度，改善学校环境卫

生条件，各级各类学校、托幼机构、校外培训机构的教室、宿舍、

活动场所等要保持通风换气，保持室内空气流通。寒假期间，各

地要将校外培训机构纳入防控工作重点，及时制定各项应急措施

和工作方案，进一步落实培训机构安全主体责任，督促做好卫生

防疫各项措施，帮助培训机构提高应对能力。开学前后要严防输

入性病例，对从武汉返校的师生采取严格的卫生检疫措施，落实




